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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議會組織法 

民國 114 年 8 月 22 日經學生議會新訂 
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經學生會長暨校學會總二字第 1141712156 號令公布 

民國 115 年 1 月 19 日經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
民國 115 年 2 月 10 日經學生會長暨校學會總二字第 1151825122 號令公布 

第一章  總則 

第一條  

本法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訂定

之。 

第二條  

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議會以下簡稱為學生議會。 

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簡稱為學生會組織章程。 

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為學生會。 

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議會組織法以下簡稱為本法。 

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議會議員以下簡稱為學生議員。 

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議會請假規則以下簡稱為議會請假規則。 

第三條  

學生議會及學生議員相關組織職權除學生會組織章程所明定之職

權與限制，其餘附屬組織之增減及限制皆由本法訂定之。 

第二章  議會秘書處 

第四條  

學生議會常設秘書處，以綜理學生議會行政相關事宜 

第五條  

秘書處掌理以下事項： 

一、關於議程初擬事項。 

二、關於議案條文整理及議案文件之撰擬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學生議會會議記錄事項。 

四、關於學生議會會議通知事項。 

五、關於議場之準備事項。 

六、關於學生議會所有之網站或社群軟體之設計、建置、維護

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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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關於學生議會文件收發、編擬等相關事宜。 

八、關於本會之印信保管事宜。 

九、其他有關學生議會之行政事項。 

十、其他議長交辦事項。 

第六條  

1 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，承學生議會議長之命綜理學生議會相關事宜，

並指揮監督所屬成員。 

2 秘書處得置副秘書長若干人，承學生議會議長之命，襄助秘書長處

理本議會相關行政事務。 

3 秘書長、副秘書長由學生議會議長遴選，並報請學生議會備查後任

命之。 

4 秘書長如有不適任或不法之慮，得由議員提起糾正或彈劾，彈劾及

糾正辦法，準用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及三十一條之規定。 

第七條  

秘書長有以下職權： 

一、代表學生議會秘書處。 

二、聘任秘書處秘書。 

三、本校學生自治章程賦予之權力。 

第三章  議員組織 

第八條  

1 學生議員得自行籌組學生議員辦公室，並得置相關人員若干名。 

2 前項相關人員應由學生議員報請學生議會秘書處備查。 

第九條  

1 學生議員辦公室職員得優先錄取旁聽席，惟各議員辦公室以一名

為限，並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在學生為限。 

2 學生議員辦公室職員受學生議員監督指揮之。 

3 如學生議員因辭職、解職、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轉系等因素，或

經學生議會議決解職者，其辦公室於解職公告後三日內解散。 

第十條  

學生議員職權行使相關規定，除於學生會組織章程有規定外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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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職權另訂辦法。 

第四章  正副議長 

第十一條  

學生議會議長對外代表學生議會。 

第十二條  

1 如學生議會議長、副議長、秘書長同時出缺者，由學生議員依據

學生會組織章程召開臨時會，提案學生議員為當然召集人，會議

主席由學生議員互相推舉一名學生議員擔任之。 

2 副議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、出缺、辭職等致使職位單獨出缺時，

如當屆任期剩餘一個月以上，議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集學生議員互

選之，如當屆任期剩餘一個月以內，則不另行補選。 

第十三條  

1 學生議會正副議長辭職需以書面報告學生議會大會。 

2 學生議會正副議長辭職後仍保留其學生議員資格。 

3 議長因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轉系，或未依請假程序無故缺席連續

三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所列之會議，得由副議長或學生

議員五分之一連屬提交學生議會大會議決解職。 

4 副議長因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轉系，或未依請假程序無故缺席連

續三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所列之會議，得由議長提交學

生議會大會議決解職。 

第十四條  

1 學生議會議長及副議長得籌組正副議長室，並置相關人員若干。 

2 前項相關人員應送交學生議會秘書處存查。 

第十五條  

議長有以下職權： 

一、聘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。 

二、召集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所訂定之會議。 

三、擔任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常會及臨時會之主席。 

四、將學生議會會議所通過之法案咨送會長公告。 

五、本會學生自治章程所賦予之職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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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  

副議長有以下職權： 

一、承議長之命處理學生議會各項事務。 

二、本會學生自治章程所賦予之職權。 

第五章  委員會 

第十七條  

1 學生議會得經學生議會大會設立各委員會，對相關重要議題進行審

議。 

2 前項經學生議會大會議決設立之委員會下稱各委員會。 

第十八條  

1 各委員會，置召集委員一人，負責召集所屬委員會學生議員進行會

議。 

2 委員會主席由召集委員擔任之。 

第十九條  

1 召集委員由所屬委員會全體學生議員以普通、平等、直接、無記名

之方式互選產生之 ，並依得票數多寡決定當選順序 ，票數相同時以

抽籤決定之。 

2 如召集委員懸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，由學生議會秘書處於十五日

內召集委員會學生議員以普通、平等、直接、無記名之方式互選產

生之 ，並依得票數多寡決定當選順序 ，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。 

第二十條  

1 召集委員因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轉系 ，或未依請假程序無故缺席連

續三次委員會 ，得由議長或學生議員五分之一連屬提交學生議會大

會議決解職。 

2 召集委員請辭需以書面報告委員會。 

3 召集委員請辭後仍保留委員會學生議員資格。 

第二十一條  

委員會得置一名秘書，以襄助委員會召集委員排定議程及其他有關

委員會事項。 

學生議會委員會組織施行細則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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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條  

委員會學生議員任期以各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始日至學生議員該屆

任期屆滿為止。 

第二十三條  

學生議會委員會組織施行細則另定之。 

第六章  附則 

第二十四條  

1 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後，由學生會長公布施行之，並送本校課外活

動事務組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2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